
租户信息披露表 

根据芝加哥市的《维持芝加哥租赁条例》(Keep Chicago Renting Ordinance, KCRO) 要求，

您已收到此租户信息披露表。所需信息将用于确定该条例赋予您的权利和资格，以便续签当

前租赁协议的要约或者获得 10,600 美元的搬迁援助费。租户应填写第 2 部分，并将此表寄

回第 1 部分所述的姓名和地址。 

向租户发送表格的日期：  

请将填妥的表格寄回下列姓名和地址： 

业主或代理人姓名：  

  

回信地址：  

  

业主或代理人电话号码：  

租户信息。 

1. 租户（租赁协议签署人）的姓名和电话号码： 

 

 

2. 房产地址和租房单元编号： 

 

3. 您是否为该止赎出租房产的业主： 

是  否   

  



如果是，请列出与您同住该出租单元的任何成年人姓名，并注明该成年住户是您的 

配偶、子女还是父母。 

 

 

 

  

（如果空间不够，请使用此表格的背面填写） 

4. 租户首次入住该租赁单元的月份和年份：  

5. 租户是否拥有居住在该出租单元的租赁协议？是  否    

6. 如果租户回答“是”： 

(a) 该租赁协议为：书面 _____ 口头 _____ 

(b) 当前租赁协议的到期日期为？______ 

(c) 租赁协议是： 

 按月计算 

 超过一个月（例如 6 个月、1 年）。 

7. 租户的每月租金为？   

请注意，即使租户未能寄回此表，也无法免除业主的下列任何一项义

务：(I) 延长租户的租赁协议或者提供租赁协议或替代租赁单元（视适用情

况而定），或 (II) 支付搬迁援助费。 

 

租户签名 

 

租户寄回表格的日期 

 


